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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交通运输厅文件
闽交运安 (2009J 227 号

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关于修订《福建省

农村客运站点建设补助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设区市交通局(委)、漳州|开发区交通局、省运管局:

为推进我省农村客运站点建设，省厅 2006年印发了《福建省

农村客运站点建设补助管理暂行办法))(闽交运安(2006J 98号)，

对发挥省、市、县的积极性，共同推进全省农村客运站点建设起

到了重要促进作用。为进一步加快我省农村客运站点建设，更好

地服务于农民群众的出行，我厅对《福建省农村客运站点建设补

助管理暂行办法》作了修订，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实施中如遇有问题，请及时反馈省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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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农村客运站点建设补助管理暂行办法

为实施"村村通客车"工程，进一步推进我省农村客运站点

建设，加快发展农村客运，方便广大农民群众出行，促进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和交通运

输部关于加快农村客运站点建设等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

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一、建设原则

本办法中所称的农村客运站点是指农村乡镇和建制村建设

的农村客运站和候车亭。农村客运站点建设实行"路、站、运"

一体化的原则，与农村公路建设和农村客运需求紧密结合起来，

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搞好建设和管理。

农村客运站规划原则上人口在 2 万以上的乡镇按照"一乡

(镇)一站"建设，其余乡镇农村客运站"成熟一个，建设一个

省交通运输厅(运管局)负责全省农村客运站点统筹规划和年度

计划安排'并进行检查、指导;设区市、县(市、区)交通主管

部门负责本辖区农村客运站点规划和年度计划的制订，组织协调，

监督管理;各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农村客运站点的行业管理;

当地政府负责农村客运站点建设的组织实施、质量监督和安全监

管。

农村客运站点是公共服务设施，选址应在客流集中、方便群

众乘车和客车停靠的地段。农村客运站建设要充分考虑"村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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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运发展的实际需要，整合资源、发挥实效。为了加强对农村客

运站的行业管理，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实行农村客运站与乡镇运

管站合并建设。农村客运站点由当地政府负责征地拆迁、组织建

设;建设资金由交通部门对土建部分予以适当补助，其余部分由

当地政府统筹解决，也可采取多种渠道吸引社会资金投入。

二、建设规模及标准

(一)五级客运站:农村客运站要按照交通运输部制定的行

业标准《汽车客运站级别划分和建设要求>> (JT /T2 00)中规定的
五级站必备标准进行设计和建设。(根据需要和条件，在部分客

流量更大的乡镇，也可按交通运输部颁标准建设四级以上客运站)

一一必备设施:场地(包括停车场、发车位)、站房(包括

站务用房以及必要办公用房)、候车室及候车休息设备、驾乘人

员休息室、盟洗室和旅客厕所、汽车安全检验台、安全消防设备、

汽车安全检验设施等。

一一设施规模:车站占地面积为 500 旷/百人次，具体按每
100 人次日发量指标进行核定，且不低于交通行业标准

(JT/T200-2004 )中表 3 所列指标的计算值，即五级站占地面积
应不小于 2000 m2。其中，停车场的最大容量按同期发车量的 8
倍计算，单车占用面积按客车投影面积的 3.5 倍计算。

(二)农村客运站与乡镇运管站合建站(以下简称"两站"

合建站) :在上述五级站建设标准和规模基础上，增加乡镇运管

站办公场所(运政服务厅)和运管人员休息场所用房约 200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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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候车亭:指设在农村客运的沿线公路旁，方便群众乘

车和客车停靠的场所。候车亭选址和建设必须符合安全要求，设

有遮阳避雨设施、固定候车座椅、班次时间表等。

农村客运站、"两站"合建站及候车亭都必须设置"福建省

农村客运"统一标志标识。

上述建设规模、标准和统一标志标识的具体要求详见附件。

三、补助条件和申报程序

(一)补助条件

1、建设农村客运站点的乡村原则上已通四级以上的等级公

路;

2、已列入省农村客运站点建设规划;

3、乡(镇)人民政府负责项目的资金筹措及建设协调工作，

并提供承担建设客运站资金拼盘的承诺函;

4、必须是按国家有关规定，经县级以上有权部门立项的项目;

5、必须是按照本《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建设规模及标准"

进行建设的，农村客运站、"两站"合建站须提供基建设计图纸。

(二)申报程序

1、凡符合新建农村客运站点条件的，由所在地乡镇政府提出

新建计划并提供农村客运站点规划用地，向所属县(市、区)交

通局申报，县(市、区)交通局负责审核后，报设区市交通局(委)。

2、各设区市交通局(委)审核后，按照省厅《福建省农村客

运站建设项目年度计划表》和《福建省农村客运站点建设(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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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补助申请表》要求进行填写，并提供建设项目材料(建站

用地面积及地点，乡镇政府承诺函、立项批文、五级站或"两站"

合建站建设设计图纸) ，于每年 4 月 30 日前和 9 月 30 日前向省

运管局报送下年度全市农村客运站点建设计划(详见附表 1、2 ) 0

3、各设区市交通局(委)负责本地区农村客运站点建设项目

规划和年度计划的制订并向省厅申报。按照"统筹规划、分步实

施"的原则，农村客运站点建设实行年度计划管理，按省级补助

资金总量适度安排各地农村客运站点建设;补助计划的安排由省

运管局牵头，会同相关处室对项目的前期工作进行核查，研究后

由厅计划处下达年度计划。

四、省级(含交通运输部补助资金)补助及奖励标准

农村客运站点实行"定额补助+综合奖励"的方式，按照"三

不变，两提高"的原则，即 2009 年前项目定额补助标准不变、两
站合建补助标准不变、一县一议奖励标准不变;提高 2009 年及以
后新项目定额补助标准、提高所有项目的综合奖励标准。

(一)2009 年及以后新的农村客运站点项目，按照本《管理
暂行办法》第二条"建设规模及标准"进行建设的，省厅按以下

标准予以补助:

1、19 个经济特困县的农村客运站，每站补助 50 万元;

2、27 个财政转移支付县的农村客运站，每站补助 45 万元;

3、其他县的农村客运站，每站补助 40 万元;

4、"两站"合建的，在上述基础上再增加补助 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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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制村建有一个(或一个以上)候车亭的，补助 5000 元。

19个经济特困县为:永泰、平潭、仙游、平和、华安、长汀、

连城、武平、上杭、寿宁、周宁、屏南、拓荣、松溪、政和、光

泽、大田、宁化、建宁。

27 个财政转移支付县为:闽清、原葡田县、长泰、龙海、云

霄、漳浦、诏安、东山、南靖、永定、漳平、将乐、明溪、清流、

泰宁、尤溪、建鼠、建阳、浦城、邵武、 }l顶昌、武夷山、福安、

福鼎、古田、蕉城、霞浦。

(二)所有农村客运站项目在2010 年底前建成验收合格并投

入运营使用的，每站给予综合奖励 20 万元，奖励资金专项用于弥

补农村客运站建设资金不足。

(三)2006 年至 2008 年计划内的农村客运站，按照本《管

理暂行办法》第二条"建设规模及标准"的要求建成或完善后，

经验收合格，省厅仍按照《福建省农村客运站点建设补助管理暂

行办法))(间交运安 (2006J 98 号)的补助标准拨付剩余应拨款。

(四)2004 、2005 年计划内的五级农村客运站，按照本《管

理暂行办法》第二条"建设规模及标准"的要求建成或完善后，

经验收合格，省厅按照间交运安 (2006J 98 号文件的规定(山区

县每站补助 25 万元，沿海县每站补助 20 万元)拨付剩余应拨款。

五、资金管理

1、农村客运站点建设资金要严格执行国家财政、财务管理的

有关规定，实行专款专用，严禁截留、挤占、挪用和超范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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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自觉接受审计部门和各级交通主管部门对农村客运站点建设资

金的审计监督，确保资金按规定用于农村客运站点建设。

2、省级(含交通运输部补助资金)补助、奖励的资金由各设区市、

县(市、区)交通主管部门负责监督使用。补助资金由省交通运

输厅下达省级建设补助计划，通过省运管局账户拨付设区市交通

局(委)指定帐户(含事业性质的融资平台) ，再由各设区市交

通局(委)根据项目工程进度下拨补助资金。

3、农村客运站建设补助资金实行分阶段拨款的方法，即计划

下达并动工后，先预拨 50%的资金至设区市交通局(委) ，工程

竣工经验收合格后，由设区市交通局(委)将有关资料(工程竣

工验收合格证书、客运站照片等)上报省运管局，经省运管局抽

查合格后，即拨付剩余应拨款。

4、农村客运站综合奖励资金拨款方法。即由设区市交通局

(委)审核客运站运营的相关材料(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站级

核定的文件、客运站投入运营的现场照片、设区市交通局(委)

出具客运站投入运营的认可文件等)报省运管局，经抽查及验收

合格后，省厅一次性将综合奖励资金( 20 万元)拨付给设区市交

通局(委)指定帐户(含事业性质的融资平台)。设区市交通局

(委)应及时将资金拨至相关单位。

六、农村客运站点建设管理

农村客运站点建设要按照国家基建项目的有关规定，严格基

本建设程序，择优选择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参

7



与农村客运站点的建设，确保工程质量。各设区市、县(市、区)

交通局、农村客运站项目法人应按照规定使用福建省农村客运站

点数据库管理系统软件，并及时逐级向省运管局报送项目有关资

料。

凡由当地政府和交通部门投资或补助的农村客运站，都要作

为公用型客运站，并对农村客运车辆收费予以优惠，由道路运输

管理机构进行行业管理。当地政府和交通运管部门必须确保充分

发挥农村客运站功能，为旅客提供安全、便捷、优质的服务。

附件: 1.福建省农村客运站场更新改造补助申请表

2. 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农村客运场站建设项目年度计

划表

3. 农村客运站、"两站"合建站、候车亭设计图及建

设规模、标准与统一标志标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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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运安农村客运站资金管理通知

抄送:厅办公室、计划处、建设处、财务处、运安处、审计处、

监察室。

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2009 年 11 月 1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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